
各国规制快递业法律框架， 具有不同的

渊源和特色。

20 世纪 70 年代， 美国快递服务行业兴

起后， 美国公布了 《邮政重组法》， 撤销邮

政部， 建立国营美国邮政服务公司。 接着，

相继制定了 《美国邮政法》 《私人快递公司

法》 《美国邮政私营快递条例》 以及 《美国

联邦法规》 第 39 卷第一章、 第五附章等多

部法律法规， 形成了完备的快递法律体系。

1976 年， 日本大和运输创立“宅急

便”， 开创了日本的快递业。 日本国土交通

省于 1990 年颁布 《标准宅配便运送约款》

（2003 年进行最近一次修改）。 该法要求各

快递公司以此为蓝本， 自行制定符合本公司

的承运条约。 随后颁布的 《危险物管制的技

术基准细目》 《化学物质分类管理手册》，

为快递业安全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

1992 年， 欧盟发布 《关于发展邮政服

务单一市场的绿皮书》。 随后， 于 1997 年

12 月、 2002 年 6 月、 2008 年 2 月发布 3 个邮

政指令， 要求严格区分快递服务与邮政普遍服

务， 规定了监管机构的设置与职责， 要求分类

实施快递业市场准入制度。

各国普遍对快递市场准入采取了宽松准入

政策， 只是在准入程度上略有差别。

全面准入。 1978 年， 美国邮政部分放开

了信件递送市场， 允许私人提供信件的递送服

务。 民营快递企业的设立只需要满足法定的一

般要件， 政府不对民营快递企业快递的市场准

入设限。 2006 年， 英国全面放开了民营快递

市场， 并为民营快递企业提供邮政公司的基础

设施和运送网络。

部分准入。 德国的快递市场主要划分为两

大部分： 一是许可领域： 1000 克以下的信函

实行许可证制度。 二是竞争领域： 1000 克以

上的信函业务、 包裹、 商业文件等允许自由竞

争， 只要符合邮政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任何公司和部门都可以经营。

快递市场宽松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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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快递行业的日渐完善发展， 快递理赔事件越来越多， 我国法律规定了较为完善的快递赔偿法律条文， 涉及多方面内容， 包括快递丢

失、 快递损坏和快递延误等内容。 近年来， 各国快递业迅猛发展， 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法律制度。 本期 “域外之音” 介绍的就是国外快递行

业的法律制度。

各国依法对快递行业设

立监管机构。 这些机构分为

两大类， 以美国为代表的多

部门管理模式和以德国为代

表的单独管理模式。

多部门监管。 美国将

快递业的监管分散在各个

职能部门， 这些部门将对

快递行业涉及自己管辖的

部分制定法律、 法规， 通

过依法行政实现对快递业的

协同监管。

美国海关、 边境保护局

和美国商务部负责对进出口

货物进行检查； 美国运输安

全管理局， 负责对快递物品

的安全进行监管； 联邦公路

管理局、 联邦汽车运输安全

管理局、 联合航空局对快递企业的运营情

况和安全状况进行监督； 美国环境保护署

对快递企业在危险物及其他污染问题进行

监管。

专门部门监管。 英国由通信管理局负责

监管快递行业法规、 政策的实施状况。 日本

邮政快递监管部门设在总务省， 实行纵向管

理， 在地方上设有 10个监察局和 47 个地区监

察室。 俄罗斯邮政快递业监管的主体是俄罗斯

邮政安全局。 邮政安全局在业务上由联邦邮政

总局指导。 俄罗斯邮政安全局要负责对快递的

各个阶段和环节进行系统的监督。

监管模式各有不同

为了确保快递速度快、 服务好、 不出

错， 日本等国的快递行业已探索制定了详细

的操作规程。

在快递运送程序方面， 日本快递企业将

整个服务网络体系进行细分， 对每一个环节

制定标准， 编写工作手册， 严格贯彻执行。

如快递运送规程要求： 收件， 要明确收件日

期、 回单、 货物内容、 包装、 运费等事项；

运输， 不同的运送距离要确定不同的运输时

间， 并有收件人不在时的处理办法等等。

在快递运送时间方面， 日本法律规定，

快递单上有写明具体的送货日期的时候， 按

照记载事项进行配送； 快递单上没有记载送

货日期的时候， 400 公里以内的距离， 在 2

天之内进行配送， 超过 400 公里， 每 400 公

里可以延长 1 天； 在收件人不在的情况下，

要投递通知单通知到收件人， 同时要把快件

放回营业所或者事务所保管。

各国快递业发展迅速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安全保障机制十分健全。

实名寄送。 美国的快递实行实名制， 快

递单上的基本信息包括姓名、 住址、 投递物

品的相关情况必须如实填写， 并运用信用

卡、 电话号码等实名制作辅助。 日本由于手

机实行实名制， 只要有寄件人和收件人的电

话号码， 就能够了解他们的全部基本信息，

间接实现了快递服务的实名制。 在英国， 快

递服务要求用户在填写快递单时进行实名登

记， 以便于实现对快件安全的管理。

事前安全承诺。 日本法律规定， 寄件人

应当口头或书面确认所寄包裹不是该快递公

司拒绝承运的物品， 并在快递单上明确所寄

物品的详细名称。 日本有专门承运化学品、

医药品、 易腐蚀等危险品的运输公司和企

业， 因此， 没有用户将危险品以普通物品的

名义通过快递企业违法运送。

高科技手段监控。 美国自 2010 年起采

用电子扫描技术对快递公司运送的货物进行

扫描， 运输安全管理局还在全国各地设立检

查员， 对快递企业是否遵照流程扫描进行监

管。

健全安全保障机制

各国法律规定， 快递企业应当建立完善

的损害赔偿救济机制。

积极受理。 在日本， 当发生快递损毁、

丢失或者延误等情况时， 快递服务企业会迅

速受理。 美国法律规定， 快递服务中申请损

害赔偿的主体包括收件人与寄件人， 即收件

人与寄件人同样拥有提出快递服务赔偿的权

利， 但当寄件人支付保险费的情况下只能由

寄件人提出， 寄件人与收件人同时申请赔偿

时， 应当优先赔偿寄件人。

积极赔付。 主要有三种赔付方式： 一是

按基本额度赔付。 日本相关企业一般根据快

递单上记载的责任限度范围进行赔偿， 赔偿

金额相当于一个普通职员的一个月的工资。

二是全额赔付。 在英国， 只要用户填写“丢

失和损坏申请卡”， 快递公司必须在规定的

时间内进行全额赔付。 美国法律规定， 赔偿

价值不应高于快件物品的实际价值。 三是赔

偿直接损失。 德国规定， 赔偿范围为快件直

接损害， 利息、 利润等间接损害不包括在

内。

规范证据。 在日本， 如果服务一方出现

不法侵权或者故意过失损害等行为， 可以按

照服务合同进行起诉， 获取额外的赔偿。 美

国对索赔证据提供和认定作了具体规定， 包

括损失或者损害证据、 保险证据和快件价值

认定证据等。

（来源： 人民法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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